
天长市城乡抚恤（优抚）事项办理流程图

（一）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期定量补助流程图

承办机构：天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

服务电话：0550-7778096 监督电话：0550-7778094

不符合，逐级退回

镇调查核实后，填写《安徽省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审批表》，

并以正式文件报天长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

天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股工作

人员调查审核

不符合，逐级退回

符合，通过签署意见然后上报

滁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滁州

市局认为符合条件的，安排或

通知申请人到市级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对

军队医院证明的慢性疾病进

行检查。天长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在收到市级医疗鉴定意见

后，将备齐的相关材料报滁州

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

不符合，逐级退回

滁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工作

人员审批

符合条件，滁州市局审批后行

文至天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其个

人信息录入优抚系统，待系统

逐级审批后享受待遇。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调查

核实

村（社区）对申请人身份、是

否仍然患病、生活是否困难等

进行核实，并出具证明材料报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由患慢性病的义务兵或

初级士官本人，向户口所在地

村（社区）提出书面申请，并

提交退伍军人证、身份证、户

口本、军队医院证明、盖有二

甲以上医院印章的近 6个月慢

性病就诊病历及相关医疗检

查报告、诊断结论等。

村（社区）备齐资料上报镇退役军人

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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